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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致：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行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其他有关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和《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规定，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鲁鸿贵、杨学林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

师”）参加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现场见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如下声明：

1、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依法持有《律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41580510XF）,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金

水东路 21 号永和国际广场 A 座 1601 号。本所律师鲁鸿贵、杨学林均持有河南省

司法厅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律师执业证号分别为：

14010199310364205、14101201310957057。

2、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发表法律意

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3、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披露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4、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和文件进行

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10 月 9 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 15 时在河南省

永城市东城区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召开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与通知一致，会议召开

与会议通知间隔十五日以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及资格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35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

1,237,555,3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981%。其中：现场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人，代表股份 735,419,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2.92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31人，代表股份

502,135,6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777%。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32 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

502,248,6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827%。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

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人，代表股份 113,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31 人，代表股份 502,135,61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77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及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议。

经现场验证，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的主体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10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载了《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

案。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三项提案，

各提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选举刘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票）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票） 501,545,177 474,754 115,683

合 计 1,236,964,919 474,754 115,68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9523 0.0384 0.009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501,658,177 474,754 115,683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24 0.0945 0.023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刘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与公司一

届职工代表大会团团（组）长联席会议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王向红女士（个人简历

附后）及原公司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52,703,868 38,503,115 10,928,63

1
合 计 1,188,123,610 38,503,115 10,928,63

1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6.0057 3.1112 0.883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452,816,868 38,503,115 10,928,63
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0.1579 7.6661 2.1759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218,302 34,801,029 116,283

合 计 1,202,638,044 34,801,029 116,28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7.1785 2.8121 0.0094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138,768 34,877,763 119,083

合 计 1,202,558,510 34,877,763 119,08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7.1721 2.8183 0.0096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132,877 34,881,554 121,183

合 计 1,202,552,619 34,881,554 121,18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7.1716 2.8186 0.009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187,011 34,822,420 126,183

合 计 1,202,606,753 34,822,420 126,18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7.1760 2.8138 0.010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184,975 34,824,120 126,519

合 计 1,202,604,717 34,824,120 126,51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7.1758 2.8139 0.010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194,675 34,814,120 126,819

合 计 1,202,614,417 34,814,120 126,81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7.1766 2.8131 0.010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7、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01,885,979 110,016 139,619

合 计 1,237,305,721 110,016 139,61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9798 0.0089 0.01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501,998,979 110,016 139,61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03 0.0219 0.027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8、关于修订《“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的议案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202,275 34,794,220 139,119

合 计 1,202,622,017 34,794,220 139,11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7.1772 2.8115 0.011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467,315,275 34,794,220 139,11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3.0446 6.9277 0.0277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所列明的事项相符，不存在对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表决的情形。

五、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同时采

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书面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

逐项表决。

2、本次会议网络投票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股票交易系统投票；二是互联网投

票系统。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27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27 日 9:15-15:00。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

3、网络投票结束后，现场会议的计票人、监票人合并统计了现场会议投票和

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进行了公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

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鲁鸿贵

负责人：_____________ __

安玉斌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杨学林

202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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